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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2020-2021年度「六年級領取升中選校文件及實體家課收集」事宜 

各位家長：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發展及配合政府呼籲減少社交接觸的防疫策略，本校在現行情況下未能

如期舉辦升中家長會。學校將安排六年級家長分時段親臨學校領取升中自行分配學位選校文件，班主

任會個別接見家長核實文件，時間約 5分鐘。當日除派發成績表、選校文件、其他家課或假期練習外，

亦會收集六年級同學停課期間已完成的實體家課，以檢視同學的學習進度。為保障同學的安全及健

康，家長切勿讓同學獨自回校領取，敬請合作。有關安排詳列如下：  

領取日期 2020年12月12日(六) 

領取時間 學號 時段 學號 時段 

1-5 8:00-8:30 16-20 10:00-10:30 

6-10 8:30-9:00 20-25 10:30-11:00 

11-15 9:00-9:30 25-30 11:00-11:30 
 

領取地點 六樓課室 

注意事項 1.升中選校文件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到校領取，若家長未能如期到校領取，請先與班 

  主任聯絡。如有需要請家人代辦，可於內聯網「升中選校須知」內下載並填妥《領 

  取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文件授權書》，當天交班主任辦理。 

2.家長必須出示學生手冊或學生證以核實身分，並帶備學生身分證/出世紙副本，以 

  核對教育局選校文件。 

3.派發的選校文件包括：申請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小六學生資料表、教育局自行 

  分配學位申請表兩份、填寫申請表指引及成績表。  

4.有關處理選校文件的進程及細則，請參閱通告背頁。 

備忘： 1.請家長利用學校B門(近中央足球場)進出校園。 

2.到校家長必須佩戴口罩，量度體溫及消毒雙手。 

3.由於領取物品頗多，請家長自備環保袋及文件夾。 

4.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學校查詢(2327-3332)。 

(內容續背頁)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七日                                                   黃綺霞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2020-2021年度「六年級領取升中選校文件及實體家課收集」事宜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本人已詳閱通告內容，並 

1.將會按指定時段到校領取敝子弟之選校文件及物品。 

2.未能按指定時段到校領取敝子弟之選校文件及物品。(請家長致電學校與班主任另約時間) 

 

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請細閱以下處理自行分配學位選校的進程及安排： 

    處理自行分配學位選校文件進程表 
日期 項目 注意事項 

9/12(三) 發出家長通告

有關統一派位

跨網申請 

家長細閱 No.105A通告內容，若有意申請，請於 12月 12日(六)帶同

居住地址證明文件正本及副本乙份，向班主任索取教育局申請表格，

填妥後即時交回班主任辦理。 

10-12/12 

(四-六) 

閱覽選校策略

短片 

1.登入學校內聯網「升中選校須知」內查看有關選校策略及其他注意 

  事項短片。 

2.與子女一同初步商討心儀又合適的中學選校次序。 

3.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於 12/12向老師查詢。 

11/12(五) 學生網上講座 學生講座於第一節(8:25-8:55)以 Google Meet進行，老師會向學生講

解升中選校注意事項。 

12/12 

(六) 

領取升中文件

及填寫網上選

校調查表 

1.領取成績表 

2.細閱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小六學生資料表、填寫表格 

  指引 

3.請家長按學生的參考成績組別，於 14/12(一)或之前著學生登入 

  Google Classroom填寫網上選校調查表，讓班主任了解  貴子弟的 

  選校次序。 

15-18/12 

(二-五) 

向家長提供選

校意見 

班主任於 15-18/12期間會透過電郵/電話向家長提供選校意見。 

落實選校決定後，請家長依照指引，小心填寫選校申請表。 

4-18/1 

 

選校表正本交

到申請中學 

1.請家長將教育局選校表正本及申請中學所需文件一併交到申請中學 

  辦理。(辦公室時間請留意該中學的網頁公佈) 

2.為避免人群聚集，本年度亦接受郵遞申請，但家長須先向擬申請中 

  學了解所要求的文件，於截止日期前(以郵戳日期為準)將教育局選 

校表正本及該中學所需文件郵寄至申請的中學。有關中學在收到家 

長的郵遞申請後會把申請表的『家長存根』寄回給家長，以作保存。 

 


